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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338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潍柴动力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019 

 

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201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 重要提示 

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。 

二、 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召开时间：2014年 6 月 30 日上午 10:00 

2、召开地点：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

号甲公司会议室 

3、召开方式：现场会议 

4、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5、主持人：董事张泉先生 

6、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

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《潍柴动力股份有限

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 

三、 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 201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3 人，代表

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862,378,174股，占公司总股份 1,999,309,639 股

的 43.13%。 

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等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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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201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提案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，并以

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，表决结果如下： 

 (一) 普通决议案 

1、审议及批准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

表决结果：赞成股数 862,309,37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992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

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0%；弃权股数 6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

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8%。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2、审议及批准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

表决结果：赞成股数 862,309,37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992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

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0%；弃权股数 6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

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8%。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3、审议及批准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

表决结果：赞成股数 862,309,37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992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

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0%；弃权股数 6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

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8%。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4、审议及批准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的议案 

表决结果：赞成股数 862,309,37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992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

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0%；弃权股数 6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

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8%。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5、审议及批准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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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赞成股数 862,309,37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992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

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0%；弃权股数 68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

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8%。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6、审议及批准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

表决结果：赞成股数 862,356,17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997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

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0%；弃权股数 22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

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3%。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7、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

决议公司以总股本 1,999,309,639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

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.5元（含税），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股数 862,356,17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997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

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0%；弃权股数 22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

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3%。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赞成股数 

236,786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；弃权股数 0 股。 

8、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服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

决议继续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

2014年度审计服务机构，聘期自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通

过之日至 2014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有效决议之日止，并授权董事会决

定其酬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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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赞成股数 857,238,177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404%；反对股数 3,792,397 股，占出席会议

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440%；弃权股数 1,347,60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156%。该议案获得

通过。 

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赞成股数

236,786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；弃权股数 0 股。 

9、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的议案 

决议继续聘请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

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，聘期自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周年大

会决议通过之日至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有效决议之日止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股数 862,356,17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997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

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0%；弃权股数 22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

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3%。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赞成股数

236,786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；弃权股数 0 股。 

10、审议及批准关于授权董事会向公司股东派发 2014 年度中期

股息的议案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，决议授权董事会在公司

2014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之前，不时向公司股东支付董事会认为公司

盈利情况容许的 2014 年度中期股息，而无需事先取得股东大会的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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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股数 862,356,17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997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

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0%；弃权股数 22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

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3%。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11、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、

潍柴动力空气净化科技有限公司向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

附属（关联）公司销售汽车、汽车零部件、原材料及相关产品和提供

相关服务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

表决结果：赞成股数 862,356,17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997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

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0%；弃权股数 22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

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3%。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赞成股数

236,786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；弃权股数 0 股。 

12、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向

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（关联）公司采购汽车零部件、

废钢及相关产品和劳务服务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

表决结果：赞成股数 862,356,17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.997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

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0%；弃权股数 22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

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3%。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赞成股数

236,786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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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股数 0股；弃权股数 0股。 

13、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王曰普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

表决结果：赞成股数 829,458,858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6.183%；反对股数 32,897,316 股，占出席会

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.814%；弃权股数 22,000股，

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3%。该议案获得

通过。 

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赞成股数

236,786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；弃权股数 0 股。 

14、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张忠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（累积

投票制） 

表决结果：赞成票数 858,818,469票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587%；反对票数为 3,537,705票，

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410%；弃

权票数为 22,000 票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0.003%。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赞成票数 

236,786,700 票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票数 0 票；弃权票数 0 票。 

15、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王贡勇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（累

积投票制） 

表决结果：赞成票数 858,818,469票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587%；反对票数为 3,537,705票，

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410%；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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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票数为 22,000 票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0.003%。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赞成票数 

236,786,700 票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票数 0 票；弃权票数 0 票。 

16、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宁向东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（累

积投票制） 

表决结果：赞成票数 858,818,469票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587%；反对票数为 3,537,705票，

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410%；弃

权票数为 22,000 票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0.003%。该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：赞成票数 

236,786,700 票，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反对票数 0 票；弃权票数 0 票。 

上述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8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

海证券报》和《证券日报》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

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刊登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。 

（二）特别决议案 

17、审议及批准关于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以配发新股的议案 

此特别决议案如下： 

(1)依照下列条件的前提下，一般性及无条件批准及授予董事会

配发、发行及处理额外的 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("一般性授权")，以

及就该等事项订立或授予发售要约、协议及/或购买权： 

(a)除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内订立或授予发售要约、协议及/或购



 8 

买权，而该发售要约、协议及/或购买权可能需要在有关期间结束后

行使该等权力外，该一般性授权不得超越有关期间； 

(b)除了另行根据发行股份代替股息的计划 (或以配发及发行股

份以代替全部或部份股息的类似安排)、任何购买权计划、供股或本

公司股东的单独批准外，由董事会配发及发行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

配发及发行(不论依据购买权或其它方式)的 H 股的股份面值总额不

得超过于通过本特别决议案的日期已发行的 H 股的股份总面值的

20%；及 

(c)董事会仅在符合(不时修订的)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

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，及（如需要）在获得中

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/或其它有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("中国", 

就本决议案而言, 其不包括香港、澳门及台湾) 政府机关及/或监管

机构的批准的情况下，方会行使一般性授权的权力。及, 就本特别决

议案而言： 

 “H 股”为本公司的境外上市普通股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.00

元，以港币认购及/或支付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交易； 

“有关期间”指由本特别决议案获得通过之日起至下列最早之日

期止的期间：(i) 在本特别决议案通过后，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周年大

会结束时（除非在该会议本一般性授权被一条特别决议案（无条件或

附有条件地）更新）；或(ii) 根据本公司章程或适用法律，需要召开

下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期间届满时；或(iii) 于股东大会上通过本公

司特别决议案撤消或更改本决议案所授予之授权之日； 

“供股”指以要约向本公司所有有权获得发售之股东(任何董事

会认为居住于按有关法律或监管规例不容许本公司向该股东提出该

等要约的股东，或董事会认为根据有关当地的法律限制或有关当地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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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机构或交易所的规则有需要或适合将之免除的股东除外)按其当时

所持有的股份的比例(唯无需顾及碎股权利)配发或发行本公司的股

份。 

(2)董事会决定行使一般性授权及/或按本决议案第(1)段决议发

行股份的前提下，授权董事会：(a)批准、签订及作出、及/或促使签

订及作出所有其认为是与行使一般性授权及/或发行股份有关的所有

文档、契约和事宜(包括但不限于发行的时间、价格、数量及地点)，

向有关机关提出所有必需的申请，订立包销协议或任何其它协定；(b)

厘定所得款项的用途及于中国、香港及/或其它地方及法律管辖区（如

适用）的有关机关作出必需的存档及登记；及(c)增加本公司的资本

及对本公司章程就此作出相应修改及于中国、香港及/或其它任何地

方及法律管辖区（如适用）的有关机关就增加资本进行登记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股数 598,611,621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

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69.414%；反对股数 263,744,553股，占出席会

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30.583%；弃权股数 22,000 股，

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.003%。该议案获得

通过。 

本次会议由两名股东代表、一名监事代表、一名香港中央证券登

记有限公司代表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进行了计票和监

票。 

五、 独立董事述职 

在 2013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上，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13 年

度工作述职报告。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》已于 2014 年 3月 31日登载

于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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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

2、律师姓名：潘兴高、李杰利 

 3、结论性意见：“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及表决

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

定；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

决结果合法有效。”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

2、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

201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Ο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




